
 1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8 号——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》

解释 

 

为了便于本准则的应用和操作，现就以下问题作出解释：（1）

首次执行日的新旧会计科目余额对照表和期初资产负债表；（2）首

次执行日采用追溯调整法有关项目的处理；（3）首次执行日采用未来

适用法有关项目的处理；（4）首份中期财务报告和首份年度财务报表

的列报。 

一、首次执行日的新旧会计科目余额对照表和期初资产负债表 

在首次执行日，企业应当根据本准则第四条及其应用指南，结合

本单位的实际情况，对首次执行日前的资产负债表及相关账目的各项

余额进行分析，按照新准则规定重新分类、确认和计量，设置新旧会

计科目余额对照表，结束旧账，建立新账，编制期初资产负债表，作

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起点。 

二、首次执行日采用追溯调整法有关项目的处理 

（一）首次执行日预计资产弃置费用的折现率 

根据本准则第七条规定，企业在预计首次执行日前尚未计入资

产成本的弃置费用时，应当满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，选择该项资产

初始确认开始至首次执行日期间适用的折现率，以该项预计负债折现

后的金额增加资产成本，据此计算确认应补提的资产折旧（或油气资

产的折耗），同时调整期初留存收益。 

折现率的选择应当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和相关期间通货膨胀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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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素的影响。 

预计弃置费用的资产范围，遵循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——固

定资产》及其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可行权日在首次执行日或之后的股份支付的公允价值 

根据本准则第十条，授予职工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，应当按照

权益工具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调整期初留存收益，相应增加资本公

积；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，应当按照权益工具在首次执

行日的公允价值计量。 

授予职工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，应当按照权益工具在等待期内

首次执行日之前各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计量，减少期初留存收

益，相应增加应付职工薪酬；上述各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不能可

靠计量的，应当按照权益工具在首次执行日的公允价值计量。 

授予其他方的股份支付，在首次执行日，比照授予职工的股份支

付处理。 

（三）首次执行日所得税的处理 

根据本准则第十二条规定，在首次执行日，企业应当停止采用应

付税款法或原纳税影响会计法，改按所得税准则规定的资产负债表债

务法 

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所得税费用的，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

规定调整后的资产、负债账面价值为基础，与其计税基础进行比较，

确定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，采用适用的税率计算递

延所得税负债及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，相应调整期初留存收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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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原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所得税费用的，应根据《企业会计准

则第18号——所得税》计算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金

额，同时冲销原来的递延所得税借项或贷项的金额，上述两项金额之

间的差额调整期初留存收益。 

（四）首次执行日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理 

 本准则第十三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规定是指首次执行日之前发生

的、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——企业合并》中的非同一控制下

的企业合并，不涉及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。 

（五）首次执行日金融工具分拆时的公允价值 

本准则第十七条规定，对于嵌入衍生金融工具，按照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规定应从混合工具中分拆的，

应当在首次执行日将其从混合工具中分拆并单独处理；嵌入衍生金融

工具的公允价值无法合理确定的，应当将该混合工具整体指定为以公

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。 

企业发行的包含负债和权益成份的非衍生金融工具，在首次执行

日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——金融工具列报》进行分拆时，先

确定负债成份发行时的公允价值并以此作为其初始确认金额，再按该

金融工具的整体发行价格扣除负债成份公允价值后的金额，确定权益

成份的初始确认金额。 

负债发行时的公允价值不能合理确定的，可以按该项负债在首次

执行日的公允价值作为其初始确认金额。发行时和首次执行日负债的

公允价值均不能合理确定的，不应对金融工具进行分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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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首次执行日采用未来适用法有关项目的处理 

本准则第四条规定，除本准则第五条至第十九条规定要求追溯调

整的项目外，其他项目不应追溯调整，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。 

（一）正在开发和加工的无形资产或存货 

对于首次执行日企业正在开发过程中的内部开发项目，已经费用

化的开发支出，不应追溯调整；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——无形

资产》及相关解释规定，首次执行日及以后发生的开发支出，符合无

形资产确认条件的，应当予以资本化。 

对于处在开发阶段的内部开发项目、处于生产过程中的需要经过

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（如飞机和船舶），以及

营造、繁殖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的

生物资产，首次执行日之前未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，不应追溯调整；

上述尚未完成开发或尚未完工的各项资产，首次执行日及以后发生的

借款费用，应当将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——借款费用》资本

化条件的部分予以资本化。 

（二）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付款（或收款）、实质上具有融资

性质的购销业务 

对于首次执行日处于收款过程中的采用递延收款方式、实质上

具有融资性质的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收入，如分期收款发出商品销

售，首次执行日前已确认的收入和结转的成本不再追溯调整。 

在首次执行日后的第一个会计期间，企业应当将销售合同或协议

剩余价款作为长期应收款，尚未收取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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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值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，两者的差额作为未实现融资收益，在剩余

收款期限内按照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。 

首次执行日之前购买的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在超过正常信用条件

的期限内延期付款，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，首次执行日之前已计提

的折旧和摊销额，不再追溯调整；在首次执行日，企业应当以尚未支

付的款项折现后的现值与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，减少资产的账面价

值，同时增加未确认融资费用。首次执行日后，企业应当以调整后的

资产账面价值作为认定成本并以此为基础计提折旧，未确认融资费用

按照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。 

 融资租赁下出租人和承租人的租赁资产价值、未确认融资收益、

未确认融资费用以及初始直接费用等，比照上述原则处理。 

（三）会计估计 

企业在首次执行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所做的估计，应当与按照原

会计制度或准则所做的估计一致，不应追溯调整，除非有客观证据表

明原估计是错误的。首次执行日以后获得的、表明首次执行日后发生

情况的新信息，视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——资产负债表日后事

项》中的非调整事项处理。 

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需要做出的会计估计事项，在原会计制度

或准则不要求估计的，如某些资产、负债的公允价值等，在首次执行

日，关于市场价格、利率或汇率的估计应当反映该日的市场状况。 

四、首份中期财务报告和首份年度财务报表的列报 

本准则第二十条规定，企业应当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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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报表列报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1 号——现金流量表》、《企业会

计准则第 33 号——合并财务报表》等列报准则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，

编制首份中期财务报告和首份年度财务报表。 

（一）首份中期财务报告和首份年度财务报表 

首份中期财务报告至少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

表和附注。首份年度财务报表应当是一套完整的财务报表，至少包括

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附注。 

首份中期财务报告至少应当包括按照新准则编制的上年度资产

负债表、上年度可比中期的利润表、上年度至可比本中期末的现金流

量表。首份年度财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按照新准则列报的上一年度全

部比较信息。 

按新准则规定列报比较信息的，首次执行日是在首份年度财务报

表中按照新准则列报全部比较信息最早期间的期初。 

如果母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、但子公司按规定尚未执行企业会

计准则的，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，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

规定调整子公司的财务报表；如果子公司已执行企业会计准则，但母

公司按规定尚未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，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

时，应当将子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直接合并，不需

要调整。 

（二）首份中期财务报告和首份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

企业应当按照各项会计准则关于附注的规定，在首份中期财务报

告和首份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，其中应当以列表形式详细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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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如下数据的调节过程，以反映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对企业财务状

况、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的影响： 

 1．首次执行日按原会计制度或准则列报的所有者权益，调整为

按企业会计准则列报的所有者权益。 

2．按原会计制度或准则列报的最近年度年末所有者权益，调整

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列报的所有者权益。 

  3．按原会计制度或准则列报的最近年度损益，调整为按照企业

会计准则列报的损益。 

4．比较中期期末按原会计制度或准则列报的所有者权益，调整

为按企业会计准则列报的所有者权益。 

5．比较中期按原会计制度或准则列报的损益（可比中期和上年

初至可比中期末累计数），调整为同一期间按企业会计准则列报的损

益。 

对于需要提供季报或半年报的企业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后首份年

度财务报表期间内的第一季度季报（或第一份半年报），需要披露上

述 5 项数据的调节过程，第二、第三季度季报只需要提供上述第 4、

5 两项数据的调节过程。 


